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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

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

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

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4、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依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爱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后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公司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切实维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强化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与发展规划，在符

合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对广大股东的利润分配以及现金分红，努力提升股东

回报水平。

5、其他方式

公司承诺未来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具体

细则及要求，持续完善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各项措施。

上述填补回报措施并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投资者不应据此进

行投资决策，特此提示。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荣明承诺

1、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承诺对本人日常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承诺

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自身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承诺在自身职责

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

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若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承诺在自身职

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拟公布的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3、自本人作出承诺日后至公司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

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人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

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

诺。

4、本人承诺严格履行所作出的上述承诺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行。如果本人违反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人将按照《关于

首发及再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

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道歉等相应义务，并同意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依法作出的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给公

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三）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本人承诺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承诺对本人日常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承诺

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自身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承诺在自身职责

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

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若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承诺在自身职

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拟公布的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2、自本人作出承诺日后至公司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

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本人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

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

诺。

3、本人承诺严格履行所作出的上述承诺事项，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

得到切实履行。如果本人违反所作出的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人将按照《关于

首发及再融资、 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

告（2015）31号）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道歉等相应义务，并同意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依法作出的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给公

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六、关于相关约束措施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

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1、如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

法规调整、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

导致的除外），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1）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

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2）向本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

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投资者的权益；（3）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

承诺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4）调减对本公司该等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

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津贴；停止制定或实施增发股

份、发行公司债券、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行为，直至本公司履行相关承诺；

（5） 若因本公司违反或未能履行本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

公开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调整、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

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

的，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1）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

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2） 向本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

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投资者的权益。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荣明承诺

本人将严格履行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

接受社会监督。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

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发行人应在未履行承诺的事实得到确认的次一交易日公告相关情况，及

时披露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2、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

其投资者的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3、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作出解释并向投资者道歉，并自愿

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4、如因未履行已作出的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

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因本人违反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并已由有权部门作出行政

处罚或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的， 本人将依法对发行人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并

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赔偿：（1）将本人应得的现金分红由发行人直接用于执行未

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发行人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2）若

本人在未完全履行承诺或赔偿完毕前进行股份减持，则需将减持所获资金交由

发行人董事会监管并专项用于履行承诺或用于赔偿，直至本人承诺履行完毕或

弥补完发行人、投资者的损失为止。

6、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

将采取以下措施：（1）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2）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

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将严格履行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所作出

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1、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

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1）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2）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

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权益；（3）将上述补充承诺或

替代承诺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4）本人违反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发行

人，若因本人违反或未能履行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

所作出的公开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2、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

将采取以下措施：（1）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2）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

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七、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2020年2月3日和2020年2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和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爱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次发行上市前滚存的未分配利

润，由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的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八、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本着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合理资金需求以及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实施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

计可分配利润范围。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

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二）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采取现金、或股票、或现金和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符合条件

的情况下，公司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三）现金分红比例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

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股利不少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10%。

（四）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

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

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五）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1、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数据，充分考虑公司当时的盈利规模、现金流

量状况、发展所处阶段及日常运营资金需求、可预见的重大资本性支出等情况，

制定年度或中期分红方案。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应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

审议。

3、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

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

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九、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招股意向书的“风险因素” 部分，并特别注意以

下重要事项：

（一）未来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高品质贴身服饰及其用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并采取了

多品牌、多品类、全渠道的运营模式。公司是中国知名的品牌企业，专注于主业

经营，自爱慕品牌创建以来经营历史至今已接近三十年，并逐步成长为了贴身

服饰行业的龙头企业。2018年至2019年， 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分别为311,

857.66万元和331,796.18万元， 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母净利润则出现下滑，分

别为40,579.20万元和32,217.56万元。2018年至2019年， 公司净利润下滑主要是

2018年起公司对旗下品牌进行了逐步变革升级， 品牌形象和终端形象全面更

新，同时公司在品牌推广、渠道建设、产品研发等方面的投入加大，因而公司的

期间费用水平于报告期内呈现上升趋势， 使得公司净利润水平逐期下滑。2020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336,223.25万元，同比增长1.3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母净

利润为38,203.25万元，同比增长18.58%。若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增长未能抵消期

间费用的增长对业绩带来的影响， 则公司的经营业绩会出现进一步下滑的风

险。

（二）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是贴身服饰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所处的贴身服饰行业面临着激烈的

市场竞争。一方面，公司面临了来自于汇洁股份、安莉芳等优秀本土品牌企业的

竞争；另一方面，公司面临了来自于日本迅销、日本华歌尔、LB、PVH等优秀国外

品牌企业的竞争。同时，内衣互联网品牌近年来的崛起亦加剧了贴身服饰行业

的竞争压力。 若公司的竞争对手未来比公司投入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在产品开

发、品牌推广、渠道建设等方面，公司未来未能维持或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

则公司的业务、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

（三）宏观经济波动及市场潮流趋势变化的风险

公司的产品受众涵盖了不同年龄、性别、生活方式的消费者群体，其需求则

受到宏观经济波动、零售行业景气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市场潮流趋势变化等多

重因素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至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中限额以上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额的增长率分别为8.0%和2.9%。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我国零售行业景气程度产生了短期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20年我国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额较去年同期下降6.6%。若宏观经济

波动使得消费需求下降或公司未能准确分析和预测市场趋势，则消费者对于公

司产品的接受程度将受到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公司的库存商品滞销、公司错失

商机、品牌声誉度和影响力下降，公司的业务、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会受到不利

影响。

（四）爆发新型肺炎或其他疫症的风险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实录，我国个别地区于2019年12月30日发现

了聚集性病毒性肺炎的疫症，之后确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纳入法定传

染病乙类。根据历史经济数据，疫情的爆发往往会对我国旅游业、零售业等行业

造成短期的冲击。公司的零售网络已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影响，公司自营租赁门店的租金费用占相应收入的比

例较2019年度增加超过3个百分点，一定程度拖累了公司2020年直营业务的整体

经营表现。若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反复，或我国爆发其他传染性疫症如禽流感等，

尤其是疫症区域是公司业务所覆盖的地区，则会对公司的业务、经营业绩及财

务状况构成短期不利影响。

（五）公司电商收入高速增长存在不可持续性的风险

2020年， 公司电商渠道主营业务收入为105,666.19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57.64%，主要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影响，消费者更倾向于线上购物，消费习

惯有所转变，且电商平台营销力度加大，因而公司在天猫、唯品会等主要平台的

收入增加。此外，疫情期间公司通过“云客服” 等管理工具对线下会员引流至线

上，并促成了会员在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中的交易，使得公司官方商城的收入

及其影响力大幅提升。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并稳定，线下实体零售

业逐步回暖，消费者的购物习惯逐步回归线下门店，公司电商渠道收入高速增

长存在不可持续的风险。

（六）电商收入倚重第三方平台运营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 公司电商收入分别为55,269.77万元、67,031.02万元和105,

666.19万元，其中70%上下的收入来自于天猫和唯品会两大平台。公司在天猫开

设自营店铺并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公司向唯品会销售特卖产品，由唯品会负

责将产品售卖给消费者。若天猫、唯品会出现自身运营风险事件或该类电商平

台在数字经济环境下的影响力下降，则公司在电商渠道的收入及业绩情况将受

到不利影响。

（七）租赁农村集体用地自建房产的风险

公司之子公司苏州美山子向苏州市平望镇联丰村村民委员会租赁三块农

村集体用地用于工厂周边绿化， 并在该等租赁土地上自建了1处污水处理站、1

处简易餐厅和1处配电房。经吴江市精诚房地产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测绘，

以上3处房产面积合计约301.40平方米。其中，污水处理站和简易餐厅为非生产

相关设施，配电房仅为苏州美山子生产车间配套辅助设施。根据苏州市吴江区

国土资源局平望分局盖章确认的平望镇土地利用现状图及吴江市精诚房地产

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房产测绘成果》，公司于上述租赁土地上自建

建筑物所在土地区域位于平望镇土地利用现状图中绿线范围内，地类性质为建

设用地，规划情况为允许建设区。由于苏州美山子在上述租赁土地自建建筑物

未履行有关报建手续，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存在被相关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并拆除上述建筑物的风险。

十、发行人关于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股东信息披露的相关承诺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相关要

求，公司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已在招股意向书中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股东信息。

（二）截至本承诺出具日，本公司不存在股权代持、委托持股等情形，不存

在股权争议或潜在纠纷等情形。

（三）本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直

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形。

（五）本公司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情形。

（六）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十一、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2020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

经营状况稳定， 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所处行业亦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2021年

1-3月公司预计营业收入约为9.00亿元至11.00亿元， 预计同比增长14.24%至

39.63%；预计净利润约为0.96亿元至1.4亿元，预计同比增长19.35%至74.97%；预

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05亿元至1.50

亿元，预计同比增长19.49%至70.70%。以上财务情况系公司依据截至本招股意向

书签署日的公司经营情况所作出的初步预计，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

诺。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数量、占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4,001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

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10%

，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每股发行价格： 人民币【】元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经审计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9.58

元（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除以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年【】月【】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值加上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根据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发行方式：

采取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东账户的中国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机构投资者（中国法律、

行政法规、所适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须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

所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采取由主承销商牵头组成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本次发行

的股票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共

7,856.13

万元；其中承销费及保荐费

5,193.95

万元，审计及验资费

1,

393.50

万元，律师费

640.00

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47.17

万元，发行手续费

81.51

万元。以上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费用。

第三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爱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AIMER� CO.,� LTD.

注册资本：3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荣明

成立日期：1981年10月13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开发区利泽中园二区218、219号楼

邮政编码：100102

电话：010-64390009

传真：010-64390009

互联网网址：http://www.aimer.com.cn

电子邮箱：aimerzhengquan@aimer.com.cn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公司由爱慕有限整体变更设立。2017年4月23日，爱慕有限召开股东会，作出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决议，同意以爱慕有限截至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账面净

资产1,748,065,885.56元进行折股， 其中225,400,000元折成股份公司实收股本22,

540万股，每股面值为1元，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同日，爱慕有限7名股东签订

《爱慕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2017年5月5日，爱慕有限召开了股份公司创立

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爱慕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情况报告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5月5日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

报字[2017]第ZB11752号）。2017年5月11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签发

此次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由爱慕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发起人为张荣明1位自然人发起人及美山

子科技等6位非自然人发起人。2017年4月23日，爱慕有限召开股东会，作出整

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决议， 同意以爱慕有限截至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账面

净资产1,748,065,885.56元进行折股，其中225,400,000元折成股份公司实收股本

22,540万股，每股面值为1元，剩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三、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为36,000万股。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4,001万

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不低于10%，本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售老

股。

以本次发行4,000万股计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份性质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

件的

股份

张荣明

163,323,229 45.37% 163,323,229 40.83%

美山子科技

93,159,058 25.88% 93,159,058 23.29%

爱慕投资

67,246,734 18.68% 67,246,734 16.81%

今盛泽爱

7,612,007 2.11% 7,612,007 1.90%

今盛泽优

7,612,007 2.11% 7,612,007 1.90%

今盛泽美

6,619,137 1.84% 6,619,137 1.65%

嘉华优选

5,427,828 1.51% 5,427,828 1.36%

众海嘉信

2,520,000 0.70% 2,520,000 0.63%

十月海昌

2,160,000 0.60% 2,160,000 0.54%

盈润汇民

1,800,000 0.50% 1,800,000 0.45%

晨晖朗姿

1,080,000 0.30% 1,080,000 0.27%

十月圣祥

864,000 0.24% 864,000 0.22%

晏小平

576,000 0.16% 576,000 0.14%

无限售条

件的

股份

公众投资者

- - 40,000,000 10.00%

合计

360,000,000 100.00% 400,000,000 100.00%

（二）发起人

公司由爱慕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发起人为张荣明1位自然人发起人及美山

子科技等6位非自然人发起人。爱慕股份设立时的各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姓名

/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张荣明

105,495,396 46.80%

2

美山子科技

59,518,287 26.41%

3

爱慕投资

42,963,191 19.06%

4

今盛泽爱

4,863,227 2.16%

5

今盛泽优

4,863,227 2.16%

6

今盛泽美

4,228,893 1.88%

7

嘉华优选

3,467,779 1.54%

合计

225,400,000 100.00%

（三）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张荣明

163,323,229 45.37%

2

美山子科技

93,159,058 25.88%

3

爱慕投资

67,246,734 18.68%

4

今盛泽爱

7,612,007 2.11%

5

今盛泽优

7,612,007 2.11%

6

今盛泽美

6,619,137 1.84%

7

嘉华优选

5,427,828 1.51%

8

众海嘉信

2,520,000 0.70%

9

十月海昌

2,160,000 0.60%

10

盈润汇民

1,800,000 0.50%

合计

357,480,000 99.30%

（四）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任职情况

序号 姓名 股份数额（股） 持股比例 担任职务

1

张荣明

163,323,229 45.37%

董事长、总经理

2

晏小平

576,000 0.16% -

合计

163,899,229 45.53% -

（五）国有股份、外资股份和战略投资者持股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的股东中无国有股份、外资股东和

战略投资者。

（六）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张荣明

163,323,229 45.37% -

美山子科技

93,159,058 25.88%

张荣明为美山子科技有限合伙人， 持有美山

子科技

16.89%

的出资额。

爱慕投资

67,246,734 18.68%

张荣明持有爱慕投资

100.00%

股权。

今盛泽爱

7,612,007 2.11%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张荣明。今盛泽优

7,612,007 2.11%

今盛泽美

6,619,137 1.84%

十月海昌

2,160,000 0.60% 1

、十月海昌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均为上海十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十月圣祥

的普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宁波十

月桐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

十月桐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

通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上海十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2

、十月圣祥的有限合伙人拉萨亚祥兴泰投资

有限公司也是江苏晨晖的有限合伙人。

3

、晏小平系江苏晨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 并持有江苏晨晖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晨

晖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唯一股东北京晨晖

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9%

的股权。

十月圣祥

864,000 0.24%

江苏晨晖

1,080,000 0.30%

晏小平

576,000 0.16%

（七）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承诺

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重大事项提示” 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

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

公司是中国知名的品牌企业， 专业从事高品质贴身服饰及其用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公司秉承着“创造美，传递爱” 的企业使命，专注于为消费者创造

美好的体验，致力于成为融合东方美学和现代设计并具有文化影响力的中国原

创贴身服饰品牌企业。

自1993年爱慕（Aímer）品牌创建以来，公司的品牌组合日益丰富，围绕着

爱慕诞生了多个差异化定位鲜明的品牌。 目前， 爱慕 （Aímer）、 爱慕先生

（Aímer� men）、 爱 美 丽 （imi’ s）、 爱 慕 儿 童 （Aímer� kids）、 慕 澜

（MODELAB）和兰卡文（La� Clover）是公司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主力品牌。爱慕

运动（Aímer� sports）、乎兮（Huxi）等是公司培育的具备一定成长潜力的品

牌。除上述品牌外，公司的品牌组合还包括爱慕家居（Aímer� home）、爱慕工

坊（Aímer� studio）、皇锦（EMPERORIENT）、纽格芙（Nature’ s� gift）等。

公司设立之初主要生产文胸产品， 而现今公司的产品组合已从早期的文

胸、内裤逐步扩展至保暖衣、家居服、其他服饰（如运动装、泳装等）、袜类、家

纺、家居饰品、防护口罩等多个品类，以发掘不同产品组合之间和不同品牌之间

交叉销售的机遇。

公司的市场地位突出，是贴身服饰行业的龙头企业。在线下零售渠道，根据

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线下零售渠道的监测数据，在女性

内衣市场，2018年至2019年爱慕（Aímer）的市场综合占有率各年连续排名行

业第一；在高端女性内衣市场，2018年至2019年兰卡文（La� Clover）的市场综合

占有率亦连续排名行业第一； 在男性内衣市场，2018年至2019年爱慕先生

（Aímer� men） 的市场综合占有率各年亦连续排名行业第一。 在线上零售渠

道，根据独立第三方公司亿邦动力的数据，公司运营的“爱慕官方旗舰店” 于

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进入天猫“双11内衣热销店铺” 前十名。同时，公司其

他主力品牌爱美丽（imi’ s）、爱慕儿童（Aímer� kids）、慕澜（MODELAB）等均

在其各自细分市场拥有相对优势的市场地位和市场口碑。公司因而连续多年被

中国服装协会评为“全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 。

公司是专业贴身服饰的研发者和生产者，在产品设计、研发及创新领域亦

拥有突出的行业地位。相比普通服饰，贴身服饰对于产品的合身度和舒适度要

求更高，是具有技术和工艺难度的产品。凭借着有效的自主创新机制，截至2020

年12月31日，公司取得了294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00项。公司亦积极承担了行

业建设的责任，主导或参与制定了2项国家标准、15项行业标准和6项团体标准，

为中国贴身服饰行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公司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评定的

“中国纺织行业工业设计中心”（2018年12月-2020年12月）， 是获此荣誉的首

批企业中唯一的贴身服饰企业。此外，公司于1999年和2010年分别与北京服装

学院、首都体育学院合作成立了研究机构并合作至今，坚持不懈的探索与优秀

高校之间在基础研究、实践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共赢机制，共同推进中

国贴身服饰行业的发展。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销售模式

公司实施了全渠道的零售运营模式，已全面覆盖线上及线下渠道。其中，直

营渠道是公司的主要销售渠道，而经销和电商渠道则是公司全渠道布局的重要

组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销售模式情况如下：

渠道

类型

区域布局 合作类型 合作模式 货款结算

店铺

日常管理

终端货

品权属

直营

一线、新一

线、二线城

市的中高端

百货商场或

购物中心为

主

联营

公司与百货商场签

订联营合同，百货商

场允许公司在商场

内开设联营终端，面

向消费者

-

百货商场： 销售

货款统一由商场

收银。商场定期向

公司出具商场结

算单，并根据结算

单，从收银款中扣

除约定比例的联

营分成 （“扣点”）

和少量运营费用

后，向公司支付结

算款。

店铺由公司

运营管理

公司

自营

公司通过自有物业

开设自营终端；或者

通过与购物中心签

订租赁合同，每月支

付租金，购物中心提

供公司场地开设自

营终端，面向消费者

-

购物中心： 大多

数购物中心店均

由公司配备店铺

收银系统实行自

收银。但存在部分

购物中心要求统

一代收银的，则由

购物中心统一收

银并向公司定期

支付货款；

-

少量自有物

业：均由公司配备

店铺收银系统实

行自收银。

店铺由公司

运营管理

公司

经销

以三线及以

下城市的主

流 百 货 商

场、 购物中

心或街边店

为主

经销商通

过与商场

联营或租

赁门店或

自有物业

开设销售

终端

经销商按产品零售

价的一定折扣向公

司买断产品，并通过

其经营的销售终端

对外出售给消费者

经销商向公司购

买产品一般为先

款后货

经销商

运营管理、

公司监督指

导

经销商

电商

以天猫 、唯

品会为主

天猫模式

公司在天猫开设旗

舰店，面向消费者

消费者确认收货

后，天猫将客户货

款打入公司的支

付宝账户，并扣取

约定比例的服务

费

店铺由公司

运营管理

公司

唯品会

模式

公司向唯品会提交

需售卖的产品信息，

由唯品会负责平台

运营并将产品售卖

给终端消费者

唯品会每月根据

已售出的产品清

单与公司结算货

款

唯品会

运营管理

公司

除上述销售模式外，公司还存在少量代销、为其他品牌代工（OEM）、零星

企业客户向公司直接购买的情况等。

作为知名的零售品牌企业，公司的线下零售网点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并已进驻了新加坡、澳门、柬埔寨、迪拜等地的地标性商圈。由于公

司产品主要面向中高端群体，公司的线下零售网点主要布局在中高端百货商场

或购物中心。

（三）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类别主要包括面辅料、成衣等，由公司的供应链中心根据各品

牌事业部的需求统一安排采购。

1、供应商管理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供应商准入管理制度、供应商定级管理制度、合格供应

商名录、供应商评价管理制度，并积极发展战略合作供应商。公司制定了严格的

新供应商开发流程制度，一般而言，对于首次合作的供应商，公司需对其验厂并

执行背景调查，确认其是否符合公司的供应商准入标准。对于已进入合格供应

商名录的供应商，公司的供应链中心每年初会对上年度合作的供应商进行年度

评价， 公司的研发中心及各品牌事业部的材料开发和工艺部门亦会参与评价，

评价的方面包括：企业管理、研发创新、质量管理、交期管理、性价比、样品管理、

精益化生产、设备情况、社会责任等。

2、采购流程

在每一季新产品开发打样时，公司会组织合格供应商配合公司完成新产品

的打样工作。对于公司确定准备量产且认为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面料、花边或成

衣，公司一般会与供应商签订《封版协议》，在一定期限和一定区域内禁止供应

商向其他公司售卖同类材料或产品。公司各品牌事业部根据其对产品销售的预

测情况向公司的供应链中心提供拟量产的产品订单和工艺用量。公司的供应链

中心会就供应商资质、现有库存情况等确定实际的采购需求，随后与供应商签

订供需协议、采购订单。公司向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后，公司会对供应商的供货

品质、交货期等进行持续跟踪。供应商在约定期限内向公司交付合格产品后，公

司在约定信用期内与其结算货款。

（四）行业竞争情况

1、贴身服饰行业竞争格局

贴身服饰行业参与者众多，其竞争格局主要区分为品牌企业的竞争和非品

牌企业的竞争。公司主要面临与品牌企业之间的竞争。对于女性内衣市场、男性

内衣市场和儿童内衣市场，品牌企业集中度较低，市场竞争格局分散化。对于运

动内衣市场，由于我国运动服饰品牌市场份额集中度较高，前五大运动品牌市

场地位较为稳固， 对于贴身服饰品牌拓展进入运动内衣领域形成了较大的挑

战。

根据Euromonitor数据，2019年中国女性内衣市场前五名的市场集中度仅为

9%，公司旗下的爱慕位列其中。然而，同期日本、美国、英国市场前五名的市场集

中度分别为66%、58%和19%。相比之下，中国女性内衣市场前五名的市场集中度

远远低于日本、美国和英国，因而中国女性内衣市场仍存在市场份额向头部公

司集中的潜力。

数 据 来 源 ：Euromonitor� 《Womenswear� in� China》、《Womenswear� in�

Japan》、《Womenswear� in� the� US》、《Womenswear� in� the� UK》

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 之“三、

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

2、贴身服饰行业的利润水平及变动趋势

贴身服饰行业中市场份额排名行业前列的企业中，除德国黛安芬和本公司

外，其余均为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之子公司，具体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三

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之“（四）行业竞争情况” 之

“3、主要竞争对手的简要情况” 。

除起步较早的国外品牌企业，中国贴身服饰品牌企业的上市公司包括汇洁

股份、安莉芳和都市丽人，其利润水平及变动趋势如下：

品牌企业 渠道特点

核心品牌的

目标市场

毛利率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汇洁股份（

002763.

SZ

）

直营渠道

为主

核心品牌“曼妮芬”品牌

目标中高端市场；“曼妮

芬”品牌占汇洁股份收入

比重各期保持

60%

以上

未公告

65.81% 67.71%

安莉芳

（

1388.HK

）

直营渠道

为主

核心品牌“安莉芳”品牌

目标中高端市场；“安莉

芳”品牌占安莉芳收入比

重各期保持

45%

以上

未公告

77.76% 79.94%

都市丽人

（

2298.HK

）

经销渠道

为主

核心品牌 “都市丽人”品

牌目标中端以下市场

未公告

22.60% 41.67%

平均毛利率

- 55.39% 63.11%

注：信息来源为上市公司定期财务报告、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等公开信息。

报告期内，国内知名贴身服饰品牌企业的利润变动趋势表现为2019年整体

行业毛利率的下降幅度略高于以前年度。

此外，都市丽人的毛利率水平显著低于汇洁股份和安莉芳，主要因为一方

面都市丽人的“都市丽人” 品牌目标中端以下市场，而汇洁股份和安莉芳的核

心品牌“曼妮芬” 和“安莉芳” 目标定位中高端市场，因而都市丽人的产品整体

定价水平低于汇洁股份及安莉芳的核心产品定价水平；另一方面都市丽人的销

售渠道以经销为主，往往需与经销商分享一定利润，而汇洁股份和安莉芳则以

直营为主。

3、主要竞争对手的简要情况

公司的主要产品品类包括文胸、内裤、保暖衣、家居服及其他服饰，主要面

向中高端消费群体。在上述领域，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汇洁股份、安莉芳等

优秀的国内品牌企业，以及日本迅销、LB、PVH、日本华歌尔、德国黛安芬、德国

舒雅、意大利La� Perla等优秀的国外品牌企业。除上述企业外，都市丽人属于知

名的同行业公司，其主要面向中端以下消费群体，和公司产品的定位差异较大。

公司主要竞争对手的简要情况如下：

公司 公司简介 经营规模

旗下相关

知名品牌

汇洁股份

（

002763.SZ

）

汇洁股份是一家专业从事内衣人

体工学研究、 产品设计、 生产制

造、 市场营销、品牌推广的公司，

其总部位于深圳。

2019

年度，汇洁股份

实现营业收入

25.10

亿元， 其中

97.74%

来自于四个品牌：曼

妮芬、伊维斯、兰卓

丽、加一尚品。

曼妮芬（

Maniform

）、伊

维斯（

Enweis

）、兰卓丽

（

Langerie

）、 加一尚品

（

COYEEE

）、土豆先生

（

Tesdoux

）、 乔百仕（

J.

BASCHI

）、

Body

beauty

、 秘 密 武 器

（

Secret weapon

）

安莉芳

（

1388.HK

）

安莉芳控股连同其附属公司是中

国主要的内衣品牌及零售企业。

自

1975

年创办于中国香港， 经过

四十多年的经营， 安莉芳已经发

展成为一家现代大型企业。

2019

年度，安莉芳实

现营业收入

22.67

亿

港元，其中超过

70%

的收入来自于两大

品牌：安莉芳和芬狄

诗。

安 莉 芳 （

Embryform

）、

芬狄诗（

Fandecie

）、

Liza

Cheng

、

Comfit

、

E -Bra

、

安朵、

IVU

、

Lucie

三枪集团

（上市公司龙

头股份之子

公司）

三枪集团成立于

1994

年， 由原上

海针织厂发展而来， 产品以针织

内衣为主。 三枪集团现为龙头股

份（

600630.SH

）全资子公司。

根据龙头股份公布

数据，三枪集团

2019

年度净利润

2,432.75

万元。

三枪（

Threegun

）、三枪

儿童（

Threegun kids

）

日本迅销

（

9983.T

）

/

（

6288.HK

）

日本迅销的前身成立于

1963

年，

是日本最大的快时尚、 休闲成衣

品牌企业， 其旗下最广为人知的

优衣库品牌在

2005

年前后由日本

本土向海外市场大规模扩张开

店，目前销售网络遍布全球。

2019

财年，日本迅销

实现收入

2.29

万亿

日元， 主要受益于

Uniqlo

和

GU

两个品

牌的增长。

Uniqlo

、

GU

LB

（

LB.N

）

LB

是美国知名时尚零售企业，是

2018

年

Fortune 500

上榜企业。

LB

从

1980

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资

产收购和出售行为， 曾运营过多

个消费品牌， 其旗下最广为人知

的品牌是维多利亚的秘密。

2019

财年，

LB

的收

入超过

130

亿美金，

主要来自于北美地

区。

Victoria

’

s Secret

、

Pink

、

La Senza

（

2018

年

LB

同

意出售该品牌给私募

基 金 ）、

Bath & Body

Works

日本华歌尔

（

3591.T

）

日本华歌尔成立于

1949

年， 专注

于高品质贴身服饰， 其于

1953

年

正式推出

Wacoal

品牌，并于

1985

年

进军中国市场。 日本华歌尔采取

多品牌运营的方式， 其销售网络

已遍布全球

30

多个城市。

2019

年，

日本华歌尔收购

Intimates Online,

Inc.

希望未来巩固线上渠道的竞

争力。

2019

财年，日本华歌

尔实现收入

1,942.01

亿日元。

Wacoal

、

Wacoal Dia

、

Wing

、

Salute

、

PARFAGE

、

Amphi

、

Peach John

、

L

’

ge

、

Trefle

、

Lasse

、

Think

sleeping

、

tsumori chisato

SLEEP

、

Wacoal baby

、

Wacoal maternity

、

CW-

X

、

Ai swimwear

、

Wacoal

men

、

Bros

等众多品牌

PVH

（

PVH.N

）

PVH

成立于

1881

年，是全球最大的

成衣公司之一，其旗下品牌

Calvin

Klein

和

Tommy Hilfiger

占其收入比

例约

85%

。

2019

财年（截至

2020

年

2

月

2

日），

PVH

的

收入高达

99

亿美金。

Calvin Klein

、

Tommy

Hilfiger

德国黛安芬

德国黛安芬成立于

1886

年， 是知

名的女性中高端内衣品牌企业，

也是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内

衣品牌之一。

未公布

Triumph

、

Sloggi

、

AMO

’

s

Style by Triumph

、

Valisere

德国舒雅

（以色列上市

公司之子公

司）

德国舒雅成立于

1875

年， 是德国

知名的高端内衣品牌， 于

2012

年

被以色列上市公司

Delta Galil

收

购。 德国舒雅的目标市场主要在

德国、 奥地利、 比利时等西欧国

家。

截至

2019

年末，德国

舒雅在欧洲开设了

107

家门店， 其中

82

家为奥莱店。

Schiesser

意大利

La

Perla

(LA PERLA

FASHION)

La Perla

成立于

1954

年， 是意大利

知名的高端奢华女性内衣品牌企

业， 于

2019

年在泛欧证券交易所

成长板上市。 其产品大部分为自

制生产， 生产基地均位于意大利

和葡萄牙。

2019

年度，

La Perla

的 销 售 收 入 为

8,

582.10

万欧元。

La Perla

注：以上信息来自于各公司官网或相关上市公司公告。

与上述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公司的整体经营规模高于汇洁股份、安莉芳等

国内品牌企业，在中国市场拥有稳定的优势地位，但公司与优秀的日资或美资

竞争对手相比仍有差距。

与国内品牌企业汇洁股份和安莉芳相比，公司不仅在女性内衣这一细分市

场拥有一定品牌定位优势，公司在男性内衣市场和儿童内衣市场亦拥有更加显

著的优势地位和前瞻性的布局。在男性内衣方面，汇洁股份2019年来自男性品

牌乔百仕和土豆先生的主营业务收入合计占比低于2.26%，即少于5,799.54万元；

安莉芳2018年收入结构中来自于男性品牌IVU的收入金额为1.15亿港元， 占比

4.70%，安莉芳未公布2019年该品牌具体经营业绩。相较之下，公司2019年来自于

爱慕先生的主营业收入规模达到了5.92亿元，整体规模显著高于竞争对手。在儿

童内衣方面，公司于2009年开始运营爱慕儿童品牌，经过逾十年的经营，2019年

公司爱慕儿童的主营业务收入已超过3.51亿元， 安莉芳则曾公开表示其于2017

年首次尝试进军儿童内衣，整体销售额为500万元；汇洁股份未公布其曼妮芬儿

童系列的销售情况。

与国内品牌企业汇洁股份和安莉芳相比，公司在产品研发、创新方面亦拥

有较突出优势。 根据汇洁股份2019年度财务报告，2019年末汇洁股份拥有发明

专利14项。 根据安莉芳2019年度财务报告，2019年末安莉芳共拥有11项发明专

利、51项实用新型专利及13项外观设计专利。相较之下，爱慕股份多年以来坚持

奉行“科技融于产品、文化融于产品、创意融于产品、健康融于产品” 的产品理

念，截至2020年末，爱慕股份拥有100项发明专利、186项实用新型专利和8项外观

设计专利，显著多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与日本迅销、 日本华歌尔、LB、PVH等优秀的日资或美资竞争对手相比，公

司的品牌及经营历史、经营规模等均少于前述竞争对手。这类竞争对手多为大

型跨国企业，其销售区域已覆盖全球多个大洲和国家，而公司目前仍主要深耕

中国市场，专注于中国消费者的体验和个性化需求，致力于提供更适合中国消

费者的高品质贴身服饰和消费体验。

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中除德国黛安芬外，其余竞争对手均已是上市公司或

上市公司之子公司， 比公司更早的借助了资本市场融资渠道支持企业发展。面

对强劲的对手，公司仍能获得和维持现有的市场地位，是公司各方面竞争优势

的综合体现。

（五）发行人的竞争地位

公司是中国知名的品牌企业，是贴身服饰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司的主力品

牌爱慕 （Aímer）、 爱慕先生 （Aímer� men）、 爱美丽 （imi’ s）、 爱慕儿童

（Aímer� kids）、慕澜（MODELAB）和兰卡文（La� Clover），均在其细分领域拥

有较突出的竞争地位。在线下渠道方面，公司连续多年在女性内衣、男性内衣等

细分市场综合占有率排名保持第一；在线上渠道方面，公司也已逐步建立了一

定市场地位，市场份额和市场口碑位于行业前列。

1、线下渠道竞争地位

根据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我国线下数百家大型零

售企业的数据监测并公布的 《全国大型零售企业暨消费品市场监测报告》

（2018年、2019年），就线下零售渠道而言，在女性内衣市场，2018年至2019年爱

慕（Aímer）的市场综合占有率各年连续排名行业第一；在高端女性内衣市场，

2018年至2019年兰卡文（La� Clover）的市场综合占有率亦连续排名行业第一；

在男性内衣市场，2018年至2019年爱慕先生（Aímer� men）的市场综合占有率

各年亦连续排名行业第一。在线上零售渠道，根据独立独立第三方公司亿邦动

力的数据，公司运营的“爱慕官方旗舰店” 于2018年至2019年连续三年进入天猫

“双11内衣热销店铺” 前十名。同时，公司其他主力品牌爱美丽（imi’ s）、爱慕儿

童（Aímer� kids）、慕澜（MODELAB）等均在其各自细分市场拥有相对优势的

市场地位和市场口碑。公司因而连续多年被中国服装协会评为“全国服装行业

百强企业” 。

2、线上渠道竞争地位

伴随着中国零售业态的进步，除巩固和加强传统线下渠道外，公司亦积极

布局了线上渠道，主要通过天猫、唯品会等电商平台实现产品销售。

在线上渠道方面，公司的主力品牌也已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地位，市场份额

和市场口碑位于行业前列。根据第三方公司亿邦动力的数据，2018年至2020年，

公司运营的“爱慕官方旗舰店” 连续三年进入天猫“双11内衣热销店铺” 前十

名。根据第三方数据公司观星台的监测，在国内主流电商的儿童内衣产品销售

中，爱慕儿童（Aímer� kids）2019年的市场份额位列全行业第八，并且是前十名

儿童内衣品牌中好评率排名第一的品牌，拥有较好的综合市场地位。

3、公司取得的相关荣誉

公司因稳健的经营表现被授予了诸多荣誉，其中与公司的市场地位、品牌

影响力相关的主要荣誉列举如下：

颁发机构 荣誉名称 获奖品类或品牌

中国服装协会

2017

年全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

-

2018

年全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

-

2019

年全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

-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8

重点跟踪培育纺织服装自主品牌企业

-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2017

年度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

-

中国商业联合会、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2017

年度同类产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

爱慕、爱慕先生、

兰卡文

2018

年度同类产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

爱慕、爱慕先生、

兰卡文

2019

年同类产品市场综合占有率第一位

爱慕、爱慕先生、

兰卡文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

2019

年度中国消费品市场

高质量发展优选品牌

爱慕、爱慕先生、兰卡

文、慕澜、爱美丽

天猫

2017

年童装最佳新秀奖 爱慕童装旗舰店

2018

年度国货新锐品牌 爱慕童装旗舰店

京东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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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飞跃奖 爱慕先生内衣旗舰店

公司具备较强的市场影响力，多个主力品牌连续多年获得“市场综合占有

率第一位” 的荣誉。因拥有较好的市场地位，公司已连续多年获得中国服装协会

“全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 的称号。

五、主要资产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公司主要固定资产类型为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96,879.08 32,381.45 64,497.63 66.58%

机器设备

15,808.06 9,846.77 5,961.29 37.71%

运输设备

3,546.00 2,888.86 657.14 18.53%

电子设备及其他

6,782.22 5,080.66 1,701.56 25.09%

合计

123,015.36 50,197.74 72,817.62 59.19%

1、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取得权属证明的房屋所有权共

60项，建筑面积合计约17.02万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权所有人 产权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

m2

）

1

爱慕股份

辽（

2017

）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

0323479

号

沈河区友好街

19

号（

A2201

）

54.71

2

爱慕股份

辽（

2017

）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

0323481

号

沈河区友好街

19

号（

A2202

）

105.80

3

爱慕股份

辽（

2017

）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

0323493

号

沈河区友好街

19

号（

A2203

）

55.00

4

爱慕股份

辽（

2017

）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

0323494

号

沈河区友好街

19

号（

A2204

）

76.37

5

爱慕股份

辽（

2017

）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

0323495

号

沈河区友好街

19

号（

A2205

）

54.95

6

爱慕股份

辽（

2017

）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

0323484

号

沈河区友好街

19

号（

A2206

）

75.09

7

爱慕股份

辽（

2017

）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

0323486

号

沈河区友好街

19

号（

A2207

）

54.95

8

爱慕股份

辽（

2017

）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

0323490

号

沈河区友好街

19

号（

A2208

）

75.10

9

爱慕股份

辽（

2017

）沈阳市不动产权

第

0323491

号

沈河区友好街

19

号（

A2209

）

152.27

10

爱慕股份

鄂（

2017

）武汉市武昌不动

产权第

0048267

号

武昌区水果湖街中北路

86

号

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

K3

地块

2

栋

36

层

1

室

238.30

11

爱慕股份

鄂（

2017

）武汉市武昌不动

产权第

0048264

号

武昌区水果湖街中北路

86

号

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

K3

地块

2

栋

36

层

2

室

218.93

12

爱慕股份

鄂（

2017

）武汉市武昌不动

产权第

0048151

号

武昌区水果湖街中北路

86

号

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

K3

地块

2

栋

36

层

7

室

242.43

13

爱慕股份

鄂（

2017

）武汉市武昌不动

产权第

0048153

号

武昌区水果湖街中北路

86

号

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

K3

地块

2

栋

36

层

8

室

127.53

14

爱慕股份

鄂（

2017

）武汉市武昌不动

产权第

0048266

号

武昌区水果湖街中北路

86

号

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

K3

地块

2

栋

36

层

9

室

145.37

15

爱慕股份

鄂（

2017

）武汉市武昌不动

产权第

0048260

号

武昌区水果湖街中北路

86

号

汉街武汉中央文化旅游区

K3

地块

2

栋

36

层

10

室

130.28

16

爱慕股份

京 （

2017

）密不动产权第

0022193

号

密云县密溪路

33

号院九区

71-

1

至

2

层全部

657.27

17

爱慕股份

京 （

2017

）密不动产权第

0022418

号

密云县密溪路

33

号院九区

72-

1

至

2

层全部

640.11

18

爱慕股份

川（

2017

）成都市不动产权

第

0433381

号

金牛区一环路北一段

99

号

1

栋

26

层

3

号

130.69

19

爱慕股份

川（

2017

）成都市不动产权

第

0432552

号

金牛区一环路北一段

99

号

1

栋

26

层

4

号

130.94

20

爱慕股份

川（

2017

）成都市不动产权

第

0433366

号

金牛区一环路北一段

99

号

1

栋

26

层

5

号

130.94

21

爱慕股份

川（

2017

）成都市不动产权

第

0433370

号

金牛区一环路北一段

99

号

1

栋

26

层

6

号

415.36

22

爱慕股份

川（

2017

）成都市不动产权

第

0433234

号

金牛区一环路北一段

99

号

1

栋

26

层

7

号

212.77

23

爱慕股份

川（

2017

）成都市不动产权

第

0453137

号

金牛区一环路北一段

99

号

1

栋

2

层

111

号

43.61

24

爱慕股份

沪（

2018

）黄字不动产权第

007311

号

上海市永嘉路

41

号

601

室

239.40

25

爱慕股份

沪（

2018

）黄字不动产权第

007310

号

上海市永嘉路

41

号

602

室

66.46

26

爱慕股份

沪（

2018

）黄字不动产权第

007312

号

上海市永嘉路

41

号

603

室

251.45

27

爱慕股份

沪（

2018

）黄字不动产权第

007309

号

上海市永嘉路

41

号

604

室

162.85

28

爱慕股份

京 （

2018

）朝不动产权第

0025372

朝阳区望京西园

102

号楼

3

层

1

单元

302

97.25

29

爱慕股份

鲁（

2017

）济南市不动产权

第

0262028

号

市中区经四路

11

号

1105 153.10

30

爱慕股份

鲁（

2017

）济南市不动产权

第

0261178

号

市中区经四路

11

号

1106 291.00

31

爱慕股份

鲁（

2017

）济南市不动产权

第

0261173

号

市中区经四路

11

号

1108 153.10

32

爱慕股份

粤（

2018

）深圳市不动产权

第

0116800

号

深圳市罗湖区鸿隆世纪广场

B

座

31D

247.55

33

爱慕股份

苏（

2018

）宁秦不动产权第

0004825

号

秦淮区太平南路

389

号

1005

室

119.53

34

爱慕股份

苏（

2018

）宁秦不动产权第

0004828

号

秦淮区太平南路

389

号

1006

室

457.32

35

爱慕股份

苏（

2018

）宁秦不动产权第

0004826

号

秦淮区太平南路

389

号

1007

室

205.48

36

爱慕股份

京 （

2018

）朝不动产权第

0014031

号

朝阳区利泽中园

218

号楼

1

至

5

层等

3

套

21,205.12

37

爱慕股份

京 （

2018

）朝不动产权第

0025402

朝阳区利泽西园

114

号楼

2

层

0213

101.71

38

爱慕股份

京 （

2018

）朝不动产权第

0021859

号

朝阳区利泽西园

110

号楼

17

层

1701

号

105.66

39

爱慕股份

京 （

2018

）朝不动产权第

0025324

号

朝阳区利泽西园

110

号楼

18

层

1801

号

105.66

40

爱慕股份

京 （

2018

）朝不动产权第

0021852

号

朝阳区利泽西园

110

号楼

19

层

1901

号

105.66

41

爱慕股份

陕（

2019

）西安市不动产权

第

0084973

号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118

号

15

幢

21003

室

100.51

42

爱慕股份

陕（

2019

）西安市不动产权

第

0084980

号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118

号

15

幢

21004

室

121.38

43

爱慕股份

陕（

2019

）西安市不动产权

第

0084974

号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118

号

15

幢

21005

室

89.15

44

爱慕股份

陕（

2019

）西安市不动产权

第

0084975

号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118

号

15

幢

21006

室

140.08

45

爱慕股份

陕（

2019

）西安市不动产权

第

0084976

号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118

号

15

幢

21007

室

140.08

46

爱慕股份

陕（

2019

）西安市不动产权

第

0084977

号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118

号

15

幢

21008

室

89.15

47

爱慕股份

陕（

2019

）西安市不动产权

第

0084978

号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118

号

15

幢

21009

室

131.24

48

爱慕股份

陕（

2019

）西安市不动产权

第

0084979

号

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118

号

15

幢

21010

室

108.57

49

爱慕股份

京 （

2018

）顺不动产权第

0040031

号

顺义区聚源西路

18

号院

1

号楼

12,557.24

50

爱慕股份

京 （

2018

）顺不动产权第

0040033

号

顺义区聚源西路

18

号院

2

号楼

53,416.63

51

爱慕股份

晋（

2020

）太原市不动产权

第

0049771

号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学府街

132

号

1

幢

D

座

1507

室

125.47

52

爱慕股份

晋（

2020

）太原市不动产权

第

0150147

号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学府街

132

号

1

幢

D

座

1508

室

136.89

53

苏州爱慕

苏 房 权 证 吴 江 字 第

25026752

号

平望镇联丰村

12,740.44

54

苏州爱慕

苏 房 权 证 吴 江 字 第

25026753

号

平望镇联丰村

5,767.98

55

苏州爱慕

苏 房 权 证 吴 江 字 第

25026754

号

平望镇联丰村

10,140.49

56

苏州美山子

苏（

2020

）苏州市吴江区不

动产权第

9014719

号

平望镇美佳路

1

号

44,989.62

57

重庆爱慕美丽

115

房地证

2015

字第

12700

号

重庆市北部新区财富东路

6

号

18-1

272.88

58

重庆爱慕美丽

115

房地证

2015

字第

12704

号

重庆市北部新区财富东路

6

号

18-2

302.10

59

重庆爱慕美丽

115

房地证

2015

字第

12707

号

重庆市北部新区财富东路

6

号

18-3

277.50

60

重庆爱慕美丽

115

房地证

2015

字第

12714

号

重庆市北部新区财富东路

6

号

18-4

301.97

除上述房产外，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有4处房产未取得

不动产权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所有人 房产性质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m2

）

1

爱慕股份 商品房

三亚市河东区鹿回头地块半岛云邸项目

2

幢

3

单元

2301

号房

240.78

2

爱慕股份 商品房

三亚市河东区鹿回头地块半岛云邸项目

2

幢

4

单元

2301

号房

240.48

3

苏州美山子 自建配电室 平望镇美佳路

1

号园区内 约

83.00

4

苏州爱慕

自建生产及

仓储用房

平望镇美佳路

1

号园区内

17,500.14

上表第1项和第2项的两处房产为公司购置的商品房，房产已交付给公司使

用，但因开发商处于重整阶段使得公司暂无法办理取得房产权属证书。上表第3

项的房产为一处约83平方米的自建配电室，因未履行报建手续尚未取得房产权

属证书。上表第4项的房产于2019年12月完成了竣工验收，根据苏州市吴江区平

望镇人民政府2021年2月23日出具的说明，该房产于2020年4月2日完成了住建局

竣工备案，现正在办理房产证过程中。

苏州市吴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了证明文件确认：自2018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期间，未发现苏州美山子、苏州爱慕因违规建设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荣明承诺：“若发行人及其分子公司的自有房

产因任何原因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或因任何原因导致相应房产被强制拆

除、限期拆除使得发行人及其分子公司不能正常使用该房产，本人将协助落实

新的房产，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搬迁损失及其他可能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补偿

发行人及其分子公司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并自愿放弃向发行人及其分子公

司追偿的权利；若发行人及其分子公司因该等瑕疵被有关主管机关处罚（包括

但不限于罚款）或其他第三方索赔的，本人将无条件代发行人及其分子公司全

额支付相应的款项，并自愿放弃向发行人及其分子公司追偿的权利，保证发行

人及其分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公司未取得上述房产的房屋权属证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2、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机器设备账面价值合计为5,961.29万元，占同期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8.19%。公司机器设备主要包括生产设备和物流系统设备，

其中生产设备主要包括曲折缝机、裁床、绷缝机、人字车、包缝机、平缝机、定型

机、双针机等。

（二）无形资产

公司主要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商标、专利权、著作权、域名等。

1、土地使用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拥有的境内土地使用权（不含购置

房产取得的不动产权证/房地产权证所记载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

人

产权证号 坐落 终止期 用途

宗地面积

（

m2

）

1

爱慕

股份

京（

2018

）朝不动产

权第

0014031

号

朝阳区利泽中

园

218

号楼

1-5

层等

3

套

2048.11.18

研究设计开发中

心、厂房及营销

中心等

2

种用途

9,040.95

2

爱慕

股份

京（

2018

）顺不动产

权第

0000030

号

顺义区聚源西

路

18

号院

2059.01.19

工业用地

41,634.50

3

苏州

爱慕

吴国用（

2014

）第

1040139

号

平望镇联丰村

2059.12.30

工业用地

40,001.00

4

苏州

美山

子

苏（

2020

）苏州市吴

江区不动产权第

9014719

号

平望镇美佳路

1

号

2051.04.22

工业用地

52,730.00

5

苏州

爱慕

置业

苏（

2017

）吴江区不

动产权第

9065827

号

黎里镇芦莘大

道东侧

2054.02.14

商务金融用地

11,413.90

（下转A11版）


